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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系统设计规范
[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8]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系统设计的原则、流程、水质水量核算、工艺方案设计、设备与材料选型、施工图设计及设计文件与归档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工厂化淡水养殖项目的尾水处理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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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97192966]GB 4284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bookmark: OLE_LINK6]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001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 10002.1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
GB/T 12459 钢制对焊管件 类型与参数
GB/T 13663 给水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
GB/T 17643 土工合成材料 聚乙烯土工膜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22213 水产养殖术语
GB/T 50328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1217 地方水产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 2005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CJ/T 461 水处理用高密度聚乙烯悬浮载体填料
JB/T 9046 格栅除污机
SC/T 6040 水产品工厂化养殖装备安全卫生要求
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SL/T 235 土工合成材料测试规程
术语和定义
GB/T 222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工厂化淡水养殖 industrial freshwater aquaculture
利用机械、生物、化学和自动控制等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车间进行淡水水生动物养殖的生产方式。
[来源GB/T 22213-2008，2.19，有修改]

养殖尾水 aquaculture tailwater
水产养殖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向环境水体、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等外环境排放的水。
[来源HJ 1217-2023，3.6]

尾水处理系统 tailwater treatment system
用于收集、净化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使其达到排放标准或回用标准的设施、设备及工艺总称，包括预处理单元、深度处理单元、回用/排放单元等。

水力停留时间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HRT
尾水在尾水处理系统或某一处理单元内的平均停留时间，单位为小时（h）。

生态塘 ecological pond
利用水生生物和微生物自然净化功能，净化养殖尾水的池塘状构筑物。

人工湿地 constructed wetland
由人工建造和控制运行的类似沼泽地的构筑物，利用土壤、人工介质、植物、微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协同作用，净化养殖尾水的系统。
[来源HJ 2005-2010，2.1]
设计原则
合规性原则：符合环保、渔业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排放/回用水质达标，不得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高效性原则：优先采用成熟度高、处理效率优、能耗低的工艺与设备，保障尾水中污染物去除效果稳定，降低系统运行能耗。
适配性原则：结合项目类型（新建/改建/扩建）与场地条件设计，适配场地地形坡度、地基承载力、供水供电能力等实际条件。
因地制宜原则：根据项目所在区域宏观条件调整设计方案，自然气候方面适配南北地区差异，环保政策方面严格遵循地方排放标准，经济水平方面结合区域运维成本承受能力选型。
经济性原则：优化工艺路线与设备、材料选型，建设阶段优先选用本地化、性价比高的材料，运行阶段选择低能耗设备，在保障处理效果的前提下控制成本，避免过度设计导致浪费。
安全性原则：系统具备防泄漏、防堵塞、应急处理功能，设备应符合SC/T 6040的规定，确保运行过程无安全隐患，保障人员与设施安全。
可持续原则：鼓励采用资源化利用技术，实现格栅残渣、沉淀池污泥等污染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养殖尾水达标后优先回用，减少水资源浪费，契合渔业绿色发展要求。
设计流程
设计流程图
工厂化淡水循环水养殖尾水处理系统设计流程见图1：
设计准备与依据确定
设备与材料选型
工艺方案设计
水质水量核算
施工图设计
设计文件归档

图1 设计流程图
设计准备与依据确定
设计准备
设计前应收集养殖项目备案文件、养殖规划（包括养殖品种、投放密度、饲料投喂计划）、场地勘察报告（地形、地质、气象数据、供水供电能力）等基础资料。
依据确定
6.2.1 尾水处理系统进水水质确定
6.2.1.1 新建项目
采用“类比参考+预留冗余”方式，参考同区域、同养殖模式、同品种已运行项目的尾水水质数据预设设计参数，宜预留10%～30%处理冗余，以应对水质波动；养殖尾水水质可参考本文件附录A（资料性附录）中的参考值进行预设。
6.2.1.2 改建/扩建项目
按HJ 91.1要求进行现场采样检测，同时查阅原有尾水处理系统运行水质记录，综合确定设计水质数据；检测数据可与本文件附录A（资料性附录）中的养殖尾水水质参考值进行比对分析，确保数据合理性。
6.2.2 排放标准
优先执行项目所在地地方标准；无地方标准时可参考SC/T 9101中关于SS、CODmn、TN、TP、pH的五项要求；尾水回用水质需符合GB 11607要求。
水质水量核算
水量核算
7.1.1 日尾水排放量
日尾水排放量按式（1）计算，其中换水率应结合养殖品种、投放密度、水温及水质要求合理确定，常规参考范围为5%～20%/d，最低不宜低于3%/d。
Q=V×r                    （1）
式中：
Q —日尾水排放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3/d）；
V —养殖水体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r —换水率，单位为百分率每天（%/d）。
7.1.2 设计处理水量
设计处理水量按式（2）计算：
Qd=Q×(1+k)               （2）
式中：
Qd —设计处理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3/d）；
k —余量系数，取0.1～0.2。
[bookmark: _Hlk215652533]污染物负荷核算
7.2.1 颗粒物产生量
颗粒物产生量按式（3）计算：
PTSS=F×aTSS                （3）
式中：
PTSS —颗粒物产生量，单位为千克每天（kg/d）；
F —饲料投喂量，单位为千克每天（kg/d）；
aTSS —颗粒物转化系数，取0.15～0.30，根据饲料沉性比例、养殖品种摄食效率调整。
7.2.2 氨氮产生量
氨氮产生量按式（4）计算：
PTAN=F×aTAN×Pp             （4）
式中：
PTAN —氨氮产生量，单位为千克每天（kg/d）；
aTAN —总氨氮转化系数，取0.088～0.112；
Pp —饲料粗蛋白含量，单位为百分率（%），按实际使用饲料的检测报告取值。
工艺方案设计
基础要求
8.1.1 合规性要求
排放/回用水质达到预设目标；排放口按规范设置标识牌及在线监测装置，数据实时上传，确保可监控、可追溯；结合项目备案、养殖规划等基础资料，适配环保排放要求。
8.1.2 安全性要求
池体、管道抗渗抗压等级不低于P 6，作业区域设置规范通道及防护措施；外露设施应结合区域气候采取保温、防冻、防腐措施。
8.1.3 适配与高效要求
工艺选型应成熟、能耗低，适配项目规模、场地条件及气候差异；设备参数与处理目标、水质水量匹配，核心设备处理能力预留10%～20%余量；选址应符合产地环境条件，避开地质灾害高发区及松软土地，地基承载力应根据地质勘察报告确定，且满足池体及设备荷载要求；系统应靠近养殖车间，尾水输送距离应根据场地条件确定，距离过长时应增设增压设备，并核算水头损失。
8.1.4 环保与资源化要求
格栅残渣、污泥应按GB 4284的要求规范处置；尾水达标后优先回用，回用前需进行消毒处理，水质符合GB 11607的要求。
8.1.5 运维与施工要求
工艺布局应便于后期运维，设备选型应兼顾易操作性与易维护性；系统应按“预处理→深度处理→排放/回用”的流程布局，各单元衔接顺畅，检修通道宽度和人行通道宽度应符合GB 50014的规定，在线监测设备安装位置应便于维护，采样平台面积 ≥1.5 m×1.0 m，整体布局兼顾施工便捷性与后期运维效率；施工应符合相关规范，材料质量达到设计标准，北方地区应落实保温防冻措施。
8.1.6 工艺方案论证要求
工艺方案设计完成后，应组织专家论证。论证专家组应由工艺、环保、结构、设备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重点论证工艺路线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运行可靠性及合规性。论证应形成书面报告，作为施工图设计的依据。
工艺选择
根据养殖尾水水质特征、处理目标（回用/排放）及当地资源条件，选择适宜的处理工艺组合，确保尾水处理效果稳定达标。推荐工艺路线见表1：
表1 工艺路线推荐表
	处理目标
	核心控制指标要求
	推荐工艺路线

	一级排放
	SS≤40 mg/L、CODmn≤10 mg/L、TN≤2.5 mg/L、TP≤0.4 mg/L、pH 6～9
	养殖尾水→过滤→混凝沉淀→生物接触氧化池→生态塘/人工湿地→排放

	二级排放
	SS≤85 mg/L、CODmn≤20 mg/L、TN≤5.0 mg/L、TP≤0.8 mg/L、pH 6～9
	养殖尾水→过滤→沉淀池→生物接触氧化池→生态塘/人工湿地→排放

	尾水回用
	SS≤10 mg/L、BOD5≤3 mg/L、NH₃-N≤0.5 mg/L、pH 6.5～8.5，总大肠菌群 ≤5000 个/L（贝类 ≤500 个/L）、亚硝酸盐（NO2--N） ≤0.1 mg/L、硝酸盐（NO3--N） ≤20 mg/L
	养殖尾水→过滤→沉淀池→生物接触氧化池→生态塘/人工湿地→消毒→回用



预处理单元设计
8.3.1 格栅过滤
适用场景：处理水量 ≥50 m3/d采用机械格栅，＜50 m3/d采用人工格栅。
格栅间隙应根据养殖品种确定：小鱼种（体长 ＜10 cm）对应的格栅间隙为1 mm～2 mm，成鱼（体长 ≥10 cm）对应的格栅间隙为3 mm～5 mm，偏差符合JB/T 9046的规定。
安装角度宜为60°～75°，机械格栅应配备自动反冲洗装置，人工格栅应设置设清理平台（宽度 ≥0.8 m）。格栅残渣应密封收集，按8.1要求规范处置。
8.3.2 微滤机
微滤机额定处理水量应 ≥ 设计处理水量（Qd）的1.2倍；滤网过滤精度为50 μm～150 μm；设备运行噪声 ≤75 dB (A)。
滤网应耐弱酸碱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配备自动反冲洗系统，支持手动/自动切换，具备滤网堵塞报警、过载保护功能。
设备出口应预留法兰接口，排渣槽坡度 ≥3‰，便于沉淀物排出。
8.3.3 沉淀池
采用平流式或竖流式，设计符合GB 50014的规定。水力停留时间宜为1.5 h～3 h，有效水深宜为2.0 m～3.0 m，池底坡度宜为0.01～0.02，设导流板（间距1.5 m～2.0 m）。
池底设污泥斗（倾角 ≥60°），配备污泥排放管（管径 ≥100 mm），排放周期宜每1 d～2 d排1次，污泥经浓缩脱水后按8.1要求处置。
深度处理单元设计
8.4.1 混凝沉淀
选用聚合氯化铝（纯度 ≥28%）、聚合硫酸铁等无二次污染的混凝剂。计量泵药剂投加量宜为10 mg/L～30 mg/L，投加精度±2%，设三级搅拌（快速3 min、中速5 min、慢速7 min，转速60 r/min～120 r/min）。
斜管沉淀池：斜管应符合CJ/T 461的规定，管径50 mm，倾角60°，壁厚 ≥1.5 mm，长度宜为1.0 m～1.2 m；水力停留时间宜为1.0 h～2.0 h，表面负荷宜为0.8 m3/(m².h)～1.5 m3/(m².h)。
8.4.2 生物接触氧化池
生物接触氧化池有效水深宜为3.0 m～4.0 m，反应区与沉淀区容积比3:1～4:1，池体抗渗等级 ≥P 6。调料填充率宜为70%～80%，填料层高度宜为1.5 m～2.0 m，生物填料性能应符合CJ/T 461的规定。
应采用鼓风曝气方式，曝气器应选用耐老化、易维护的产品，氧利用率 ≥20%，曝气强度4 m3/(m3.h)～6 m3/(m3.h)，池内DO 2 mg/L～4 mg/L，pH 7.0～8.5，必要时设酸碱调节装置（投加精度±0.1 mol/L），水力停留时间4 h～6 h。
生物处理单元、污泥存储区域应设置通风设施，必要时采取除臭措施；曝气、搅拌设备应选用低噪声型，安装减振、隔声装置，确保运行噪声符合GB 12348的限值要求。
8.4.3 生态塘
生态塘有效水深宜为1.0 m～1.5 m，长宽比3:1～5:1，池底坡度0.005～0.01，底部铺设防渗膜，防渗膜性能符合GB/T 17643的要求，铺设工艺符合SL/T 235规定。防渗膜采用热熔焊接（焊缝宽度 ≥10 mm，强度 ≥ 母材80%）方式，池底压实度 ≥90%，铺设后覆盖5 cm～10 cm细土保护层，施工验收符合SL/T 235的规定。
生态塘内应种植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覆盖率宜为70%～90%，间距20 cm～30 cm，北方地区优先选用耐寒品种。可投放鲢、鳙、河蚌等滤食性水生动物，去除水中藻类。
生态塘水力停留时间宜为7 d～10 d，表面负荷宜为0.05 m3/(m2.d)～0.1 m3/(m2.d)，北方冬季可延长水力停留时间20%～30%。高温季节可适当增加曝气量或水体流动速度。
8.4.4 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宜采用水平潜流或垂直流型，有效深度0.6 m～1.2 m，长宽比2:1～4:1，底部铺设HDPE防渗膜（要求同8.4.3）。基质铺设采用分层设计，从下至上依次为砾石层（30 mm～50 mm，300 mm～400 mm）、沸石层（10 mm～20 mm，200 mm～300 mm）、细砂层（0.5mm～2 mm，100 mm～150 mm），基质应无尖锐棱角，粒径偏差 ≤10%，重金属含量符合GB 4284要求，孔隙率 ≥40%，饱和渗透系数 ≥1×10-3 m/s，基质铺设工艺、施工验收等均应符合HJ 2005的规定。
人工湿地内应种植水生植物，覆盖率70%～90%，密度3 株/m2～5 株/m2，植物更新率每年 ≥20%，北方优先选用耐寒品种。水力停留时间宜为4 d～7 d，表面负荷宜为0.1 m3/(m2.d)～0.2 m3/(m2.d)，北方冬季可延长水力停留时间20%～30%，采取覆盖保温措施，同时做好雨季防洪排涝设计。
回用/排放单元设计
8.5.1 排放单元
排放口应设置标识牌（尺寸 ≥60 cm×40 cm），标明排污单位名称、污染物种类、排放标准、监督电话等。应安装在线监测装置，监测指标包括SS、COD、氨氮、总磷、pH，监测数据实时上传管理平台，传输有效率 ≥95%。
排放管道应满足耐压 ≥1.0 MPa、防腐、抗老化等性能要求，选用UPVC管应符合GB/T 10002.1的规定，选用PE管应符合GB/T 13663的规定要求，安装坡度 ≥0.003。
8.5.2 回用单元
应设回用蓄水池，容积 ≥ 日回用水量50%，配备pH、DO、氨氮实时检测仪，水质符合GB 11607要求。回用前采用紫外线、臭氧等消毒工艺，杀灭病原微生物。
回用管道应满足与排放管道同等的性能要求，设止回阀，管道应结合区域气候采取保温防冻措施。
冬季运行保障设计
8.6.1 北方地区
构筑物采用保温板材包裹（厚度 ≥50 mm）或覆盖，周边设防风屏障。进水端可设低温加热装置，确保生物处理单元进水温度 ≥10℃。延长水力停留时间20%～30%，提高曝气强度10%～15%。外露管道采用保温棉包裹并加装电伴热装置。
8.6.2 南方地区
露天构筑物采用塑料薄膜和保温被覆盖。低温时段提高曝气强度10%～15%。建立低温预警机制，极端低温时临时减少换水率。
设备与材料选型
设备选型要求
设备选型应遵循适配性、可靠性、节能性、经济性、易运维、兼容性原则，杜绝二次污染，尾水处理系统核心设备选型要求见表2：
表2 核心设备选型要求
	设备类型
	选型依据标准
	选型要求
	技术参数参考

	过滤格栅
	JB/T 9046
SC/T 6040
	机械格栅：自动清渣、过载保护、防护等级 ≥IP 54；
人工格栅：便于拆卸、耐腐耐磨
	处理能力 ≥ 设计水量1.2倍，机械格栅应具备过载保护功能，扭矩值与设备规格匹配

	微滤机
	SC/T 6040
	耐腐耐磨、配备自动反冲洗系统、堵塞报警及过载保护功能
	额定处理水量 ≥ 设计水量1.2倍；滤网精度50 μm～150 μm；运行噪声 ≤75 dB (A)

	曝气器
	GB 50014
	耐老化（寿命 ≥3年）、氧利用率高、易维护
	氧利用率 ≥20%；曝气强度4 m3/(m3.h)～6 m3/(m3.h)

	鼓风机
	GB 50014
	低噪声、压力稳定、节能型
	风量 ≥ 设计值1.1倍；风压 ≥ 系统总阻力×1.2；噪声 ≤85 dB (A)

	水泵
	SC/T 6040
	耐腐蚀、密封性能好（密封泄漏量 ≤5 mL/h）、高效节能；潜水泵防护等级 ≥IP 68
	流量 ≥ 设计水量1.1倍；效率 ≥70%；扬程≥系统总水头损失×1.2


材料要求
9.2.1 处理池体材料
钢筋混凝土：强度等级 ≥C 30，抗渗等级 ≥P 6，钢筋保护层 ≥30 mm，满水试验及渗漏量应符合GB 50141的规定。
玻璃钢：厚度 ≥10 mm，巴氏硬度 ≥40，拉伸强度 ≥150 MPa，浸泡后性能衰减率 ≤10%。
不锈钢：厚度 ≥3 mm，焊接应符合GB/T 12459的规定，耐腐耐磨。
9.2.2 管道及阀门材料
管道：满足耐压 ≥1.0 MPa、防腐、抗老化、流体阻力小等性能要求。
阀门：密封性能好（密封等级 ≥ANSI Class IV级或ISO Class B级）、耐压 ≥ 管道公称压力、使用寿命 ≥5年、开关操作便捷（操作力矩 ≤30 N.m），材质与管道适配。
9.2.3 填料与滤料材料
[bookmark: OLE_LINK1]生物填料：应符合CJ/T 461的规定，重金属溶出量 ≤0.01 mg/L，浸泡24 h磨损率 ≤1%，比表面积 ≥300 m2/m3，耐腐耐磨。
斜管：应符合CJ/T 461的规定，耐热 ≥60 ℃，抗压 ≥0.4 MPa，耐酸碱腐蚀，水力性能良好。
湿地/生态塘基质：砾石、沸石无尖锐棱角，粒径偏差 ≤10%，重金属含量符合GB 4284要求，孔隙率 ≥40%，饱和渗透系数 ≥1×10-3 m/s。
施工图设计
施工图设计要求
施工图设计应以工艺方案设计成果为基础，符合GB/T 50001、GB 50014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严格落实工艺方案中的8.1基础要求，确保图纸完整、数据准确、具备可施工性，兼顾施工成本与后期运维。
施工图内容
施工图应包括总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设备安装图、管道布置图、电气自控图、土建结构图等全套图纸，明确各单元尺寸、安装要求及连接方式，标注工艺设计中的基础参数要求。图纸深度应满足设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制作和施工的需要。
施工图图审与变更
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应组织联合审核。审核应由设计、施工、监理、建设等单位共同参与，重点审核图纸的完整性、准确性、可施工性，以及与工艺方案论证报告的符合性。审核通过后方可交付施工。
施工过程中如需修改施工图，应履行正式设计变更手续，经原审核单位确认后方可实施，变更文件应归档保存。
设计文件与归档要求
归档文件范围
归档文件范围应符合GB/T 50328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基础依据文件：项目备案文件、场地勘察报告、水质数据资料、水量参数确认文件、环保排放要求文件等。
设计计算文件：水质水量核算书、污染物负荷计算书、处理单元参数计算书、设备选型校核计算书等。
技术方案文件：工艺选择论证报告、工艺流程图、总平面布置图、设备安装图、管道布置图等全套施工图。
设备材料文件：设备选型清单、材料选型说明、关键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等。
归档要求
文件完整性：归档文件数据应准确无误，图纸签署规范，论证报告逻辑清晰，应符合GB/T 50328的规定。
形式要求：纸质文件装订成册，电子文件存储于安全介质并备份，应符合GB/T 50328和GB/T 18894的规定。
保存期限：归档文件保存期限应符合GB/T 50328的规定，应做好防潮、防损、防泄密管理。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水质参考值
A.1 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水质参考值
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水质参考值见表A.1：
表A.1 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水质参考值
	[bookmark: BookMark8]指标
	SS
（mg/L）
	COD
（mg/L）
	BOD5
（mg/L）
	NH₃-N
（mg/L）
	TN
（mg/L）
	TP
（mg/L）

	参考范围
	40～200
	30～120
	15～60
	1.0～8.0
	5.0～25.0
	0.5～3.0



[image: ]
image1.png




image2.png




image3.jpeg




